醴陵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既是市委的工作部门，又是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机构，列入市委机构序列，内设综合组、工资统发审核组和事业单位管理组，2015年底，共有行政和事业编制12名、工勤编制1名，实有在编在岗人员10人，比上年增加1人，退休人员2人，与上年保持不变；本办包含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1个二级机构，财务未独立，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中央、省、株洲市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市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统一管理全市党政群机关（含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法院、检察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下同）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

（二）拟订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全市党政群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工作。

（三）提出全市党政群机关机构设立和变更、职责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市委各部门之间、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市委各部门与市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

（四）拟订全市党政群各部门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负责审核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计划。

（五）拟订全市机关行政编制、政法专项编制总额分配和调整方案。

（六）拟订全市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审核或审批党委、政府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责配置、人员编制、领导职数和经费管理形式等事项。

（七）拟订全市乡镇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导实施；管理全市乡镇人员编制总量。

（八）负责全市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审核申报工作；负责全市党政群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人员的编制审核工作，并参与招考（聘）的相关工作；负责全市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环节中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审核工作；负责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异动的编制审批工作。

（九）负责全市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认定、登记和年度报告工作。

（十）负责全市政务和公益机构中文域名注册管理的工作。

（十一）负责全市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统计工作；负责全市机构编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
（十二）监督检查全市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机构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行为。

（十三）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公共预算和事业单位服务等收入；支出既包括保障办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
没有纳入我办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8.59万元（含上年结转23.44万元），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14.15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138.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1.5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4万元，医疗卫生支出3.6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25万元，是指为支付工资福利64.1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4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36万元、工作性专项支出45.02万元，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51.3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13.59万元，是指为专项商品和服务支出费用。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为18.7万元，比上年减少0.5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53万元，比上年减少0.13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17万元，比上年减少0.41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节约了油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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